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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2－304） 1 

府行訴字第 1120041706號 2 

訴  願  人  ○○○ 3 

            住○○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○路○段○○號 4 

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縣環境保護局（下稱原5 

處分機關）111 年 12 月 19 日彰環廢字第 1110083749 號書函附裁6 

處 書 ( 裁 處 書 字 號 ： 41-111-120061 、 41-111-120062 、7 

41-111-120063)所為之處分(下稱原處分一至原處分三)，提起訴8 

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9 

  主 文 10 

訴願駁回。 11 

    事  實 12 

緣訴願人分別於 111年 8月 23日 18時 13分、8月 25日 18時 1913 

分及 8月 27日 8時 29分騎乘機車（車號○○○-○○○○）至本14 

縣○○鄉○○排水南岸制水閘門旁(座標：○○.○○○○,○○○.15 

○○○○○)丟棄雜草，經原處分機關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後查知上16 

情。嗣原處分機關查詢車籍資料後，分別以 111年 9月 21日彰環17 

廢字第 1110059727 號、111 年 9 月 21 日彰環廢字第 111005973118 

號及 111 年 9 月 21 日彰環廢字第 1110059734 號書函通知車主施19 

有祥陳述意見，經訴願人於 111年 9月 27日陳述意見，自承為實20 

際行為人。原處分機關據以認定本件訴願人拋棄廢棄物情事屬實21 

且未具免罰之事由，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及第 50 條22 

第 3 款規定以原處分一至原處分三分別裁處訴願人新臺幣(下23 

同)1,200 元罰鍰（合計 3,600 元罰鍰）。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24 

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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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訴願意旨略謂: 1 

(一)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4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2 

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3 

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同法第 5條第 1項：「本法所4 

稱執行機關，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縣（市）環境5 

保護局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。」、第 2 項：「執行機關應6 

設專責單位，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、清除、處理及廢7 

棄物稽查工作。」第 3項：「執行機關應負責規劃一般廢8 

棄物回收、清除、處理用地，並協同相關機關優先配合9 

取得用地。」第 4項規定略以：「一般廢棄物之回收、清10 

除、處理，……；在縣由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負責回收、11 

清除，由縣環境保護局負責處理，必要時，縣得委託鄉12 

（鎮、市）公所執行處理工作。」第 5 項：「中華民國13 

93 年 7 月 14 日前，縣環境保護局應依前項規定完成一14 

般廢棄物工作調整，由縣環境保護局統一處理。」即本15 

法規定彰化縣埔鹽鄉一般廢棄物之回收、清除、處理由16 

埔鹽鄉公所負責回收、清除，由原處分機關負責處理，17 

必要時，原處分機關得委託彰化縣埔鹽鄉公所執行處理18 

工作，且原處分機關應依規定於 93 年 7 月 14 日前完成19 

一般廢棄物工作調整及統一處理。同法第 13條規定：「各20 

級執行機關，應視實際需要，於適當地點及公共場所，21 

設一般廢棄物回收、貯存設備。」第 14 條第 l 項：「一22 

般廢棄物，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除，並作適當之衛生處23 

理。但家戶以外所產生者，得由執行機關指定其清除方24 

式及處理場所。」 25 

(二) 又古人云：「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」又云：「野火26 

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臺灣位處於熱帶和亞熱帶交界27 

地區，高溫多濕，水田雜草發生機率高且種類繁多，通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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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具有生活史短暫、生長勢強且種子量多易散布等特性。1 

田間雜草生育旺盛，不但與水稻競爭水分及養分，且易2 

成為病菌、害蟲及鼠類之寄生或棲息場所，因而，增加3 

對水稻的危害程度，影響稻米品質及產量甚鉅。目前國4 

際上推出的新除草劑，藥效佳而使用量下降，對環境相5 

對友善，但價格不親民，且在台灣則有栽培方式及氣候6 

上的差異，因此效果不佳，導致農民不管是種植還是休7 

耕期間都需要不定時的除草。 8 

(三) 又查台灣農田主要為水稻種植，且以自耕農為最，惟收9 

穫易受天候、水利、雜草、病菌、害蟲及鼠類等影響，10 

種植水稻政府雖有稻穀收購計畫、些許肥料價格補助，11 

但收入難以溫飽，與一般事業不能併論，如 111 年二期12 

耕作，幾乎血本無歸。 13 

(四) 台灣農田耕作雜草如影隨行，需常常除草，即使施用除14 

草劑也只能維持一段時間，惟原處分機關未依廢棄物清15 

理法統一處理或協調貴府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協助指定雜16 

草清除方式及處理場所，讓雜草廢棄成為法律棄兒，導17 

致農民使用不同方式廢棄；另貴府水利資源處於 111 年18 

8 月底蒞臨○○村村長辦公處說明本縣○○鄉○○排水19 

溝南岸水問門前架設錄影機，係為攝錄違反廢棄物清理20 

法至該排水溝傾倒水肥之人，惟從該錄影機 8月 20日左21 

右架設至 8 月底期間未攝錄到傾倒水肥之人車，水利資22 

源處不查農民處理雜草之困境，反將因法律未能周延規23 

範農田雜草廢棄相關處理方式之農民移送環保局，同令24 

訴願人不服。又行政作用此行政主體所為，以達到行政25 

目的的行為總稱。行政作用便是規範行政主體及行政權26 

力之法。惟雜草無法消失，空汙法規定不能焚燒，垃圾27 

車不收，法令相關規定無法周延，本縣均無規劃及執行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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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草廢棄的處理方式，原處分機關未能查明其他縣市處1 

理方式，僅依法進行罰鍰行政處分，前已有本鄉永平村2 

農民受罰前例，訴願人與村里鄉親近 10 人同被舉發等3 

語。 4 

二、 答辯意旨略謂: 5 

(一) 「……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：一、隨地吐6 

痰、檳榔汁、檳榔渣，拋棄紙屑、煙蒂、口香糖、瓜果7 

或其皮、核、汁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。……」、「有8 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9 

罰鍰。……三、為第 27條各款行為之一……」廢棄物清10 

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、第 50 條第 3 款分別定有明文，合11 

先敘明。 12 

(二) 廢棄物清理法係於中華民國 63年 7月 16日制定，於 6313 

年 7月 26日公布，另按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26日修正，14 

於 106年 6月 14日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規定：「本15 

法所稱廢棄物，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16 

物質或物品：一、被拋棄者。……」，合先敘明。 17 

(三) 依彰化縣政府 111 年 9 月 14 日府水防字第 111035338418 

號書函提供之事證資料，經檢視訴願人違規事實明確，19 

另依訴願人訴願及陳述意見書內容，違規事實至明，本20 

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款規定裁處，於法並無違21 

誤。 22 

(四) 依據 108年 5月 28日公告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23 

裁處準則」附表一項次十三規定【罰鍰額度計算方式:A24 

＊B＊C＊1,200元】，A=污染程度(1~4)：拋棄一般廢棄25 

物，A=1；B=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(含)回溯前一年內，曾26 

違反相同條款規定未經撤銷之裁罰累積次數，每增加 127 

次，B每次增加 1，經查訴願人回溯前一年內未曾違規在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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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B=1；C=危害程度(1~2)，C=1；綜合上述說明，1＊11 

＊1＊1,200元=1,200元，惟訴願人違規行分別為 111年2 

8 月 23 日 18 時 13 分、8 月 25 日 18 時 19 分及 8 月 273 

日 8 時 29 分，違規行為計 3 次，各次裁處罰鍰新臺幣4 

1,200元，合計裁處罰鍰新臺幣 3,600元整等語。 5 

    理  由 6 

一、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1 條規定：「為有效清除、處理廢棄物，7 

改善環境衛生，維護國民健康，特制定本法；本法未規定者，8 

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。」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 款9 

及第 2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本法所稱廢棄物，指下10 

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：一、被拋棄11 

者。二、減失原效用、被放棄原效用、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12 

者。……（第 2 項）前項廢棄物，分下列 2 種：一、一般廢13 

棄物：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。」第 3 條規定：「本法14 

所稱指定清除地區，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，所公告15 

指定之清除地區。」第 5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：「(第 1項)16 

本法所稱執行機關，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縣(市)環境17 

保護局及鄉(鎮、市)公所。(第 2項) 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，18 

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、清除、處理及廢棄物稽查工作。」19 

第 27條第 1款規定：「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：20 

一、隨地吐痰、檳榔汁、檳榔渣，拋棄紙屑、煙蒂、口香糖、21 

瓜果或其皮、核、汁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。」同法第 50條22 

第 3 款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 1,200 元以上23 

6,000元以下罰鍰。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日24 

連續處罰：……三、為第 27 條各款行為之一。」第 63 條規25 

定：「本法所定行政罰，由執行機關處罰之；執行機關應作26 

為而不作為時，得由上級主管機關為之。」 27 



6 

二、次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 2 條第 1 款規1 

定：「違反本法規定者，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裁處外，依2 

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，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3 

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，並得考4 

量受處罰者之資力：一、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涉5 

及一般廢棄物者，適用附表一。」附表一行為人違反本法義6 

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廢棄物者略以：「項次十三；裁罰事7 

實：為第 27 條各款行為之一；違反條文：第 27 條各款；處8 

罰依據：第 50條第 3款；裁罰範圍：處新臺幣 1,200以上 6,0009 

元以下罰鍰；污染程度(A)：(一)隨地吐痰、檳榔汁、檳榔渣，10 

拋棄紙屑、煙蒂、口香糖、瓜果或其皮、核、汁、渣或其他11 

一般廢棄物，A=1~4……；污染特性(B)：(一)自本次違反本12 

法之日(含)回溯前一年內，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者，13 

B=1……；危害程度(C)：C=1~2；應處罰鍰計算方式(新臺14 

幣)6,000元≧(A×B×C×1,200 元)≧1,200 元」 15 

三、復按「主旨：公告彰化縣全縣為廢棄物清理法所稱指定清除16 

地區。依據：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3條規定辦理。公告事項：17 

一、指定清除地區為彰化縣所轄之行政區域。……」彰化縣18 

環境保護局 92 年 12 月 17 日彰環廢字 0920040527 號公告揭19 

示甚明。 20 

四、末按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：「裁處罰鍰，應審酌違反21 

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22 

上義務所得之利益，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。」第 25條規23 

定：「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，分別24 

處罰之。」 25 

五、經查，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，依該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6 

款及第 2款規定，係指被拋棄、減失原效用、被放棄原效用、27 

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之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28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O00500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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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物品，是本件訴願人丟棄之雜草，既屬能以以搬動方式移1 

動之固態物品，復參酌該條第 1 項修正理由：「廢棄物與資2 

源位處物質或物品之不同生命週期，經過適當手段，廢棄物3 

可變成資源，而若錯置、錯用，資源也應視為廢棄物。……」4 

可知縱雜草有製成肥料或隨時間經過腐化分解之可能，惟本5 

件訴願人乃將未經處理之累積雜草棄置於排水旁，而有一定6 

之體積、數量，於尚未腐化分解前，仍有汙染環境衛生之虞，7 

且訴願人亦有拋棄意思及行為。從而，本件訴願人所拋棄之8 

雜草，自仍應視為廢棄物。 9 

六、次查本件監視錄影畫面，明顯可見於 111 年 8 月 23 日 18 時10 

13分、8月 25日 18時 19分及 8月 27日 8時 29分，分別有11 

人騎乘車號○○○-○○○○之機車至系爭地點，並將袋內雜12 

草傾倒至排水旁之草叢，訴願人並自承為實際行為人，因此13 

綜合本案相關事證，訴願人於指定清除地區內拋棄廢棄物之14 

違規事實明確。又訴願人乃於不同之時間拋棄雜草，各行為15 

均已間隔數日，並不具時間密集性及行為緊接性，且廢棄物16 

清理法第 27條規定本質上並不具有集合或反覆之性質，而非17 

立法者預設規範之法律上一行為，在行政罰之評價上各具獨18 

立性質，而屬數行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之義務，為數次違規19 

行為，並非一行為，依法自可分別處罰之。故原處分機關依20 

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及第 50 條第 3 款規定，以原處21 

分一至原處分三分別裁處訴願人法定最低 1,200 元罰鍰，認22 

事用法經核尚無違誤，原處分應予以維持。 23 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24 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25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主任委員  林田富（請假） 2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温豐文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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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常照倫 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張奕群 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呂宗麟 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林宇光 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陳坤榮 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蕭淑芬 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劉雅榛 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吳蘭梅 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麗梅 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蕭源廷 10 

 11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1 2 年 3 月 9 日 12 

縣  長   王 惠 美 13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14 

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15 

(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地址: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二段 1 號) 16 


